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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目的：為使本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能達到理論與實務結合之目的及客觀評估同學之表

現，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實施時間：本專題課程為本系之畢業條件之一，應依課程規劃時間內實施。 

三、實施方式 

1.分組： 

分組以依學生興趣自由選擇為原則，但為求達到學習效果，老師可視實際情形依學生課

業成績表現為依據調整各組成員。每組以 6-7 人為原則，同一學制得以跨班，但不得跨

系及跨部。 

2.指導老師之選定： 

每組專題指導老師以不超過兩位為原則，惟其中至少 1 位須為本系專任教師。 

3.題目之決定與實施： 

各組成員確定後，可自行提出專題題目及實施計劃並經指導老師同意後實施。例如：依

興趣選定一企業或一行業為對象，就該企業經營方面(行銷、人力資源、財務、生產、

組織...等)之一部份或全部問題為專題之研究主題。 

4.評分原則：針對專題內容及同學表現，由指導老師評分之。 

5.實施時程： 

(1)分組及選定指導老師應於該課程實施前一學期末完成。 

(2)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時間於該學期第 12~14 周期間實施，並進行競賽觀摩。 

四、課程替代 

1.申請資格：本系學生為身心障礙學生（領有政府核發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或教育部

核發有效期限內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者）或出國修讀雙聯學位學生。 

2.申請時間：二年級下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 

3.提送申請資料： 

（1）出國修讀雙聯學位學生：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表。 

（2）身心障礙學生：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表、朝陽科技

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家長同意書、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教

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影本）。 

4.審查程序：前述申請文件提送系務會議審查。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表 

申請編號  

年級  

班級 □A 班    □B 班    □C 班 

姓名  

學號  

企業管理專題 

課程替代申請資格 

□1.出國修讀雙聯學位學生 

□2.身心障礙學生 

□2a.領有政府核發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 

□2b.領有教育部核發有效期限內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企業管理專題 

課程替代課程
註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佐證方式 

1.出國修讀雙聯學位學生 

 必要文件 

□ 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表 

 

2.身心障礙學生 

 必要文件 1 

□ 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表 

□ 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家長同意書 

 必要文件 2 

□ 申請資格勾選 2a 者，繳交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 申請資格勾選 2b 者，繳交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影本 

    

註：1.申請者須選修 2門本系大三或大四專業選修課程作為企業管理專題(一)與企業

管理專題(二)課程之替代課程。 

    2.請勿重覆選修先前已取得學分之課程，以免影響畢業。 

 

導師： 系主任：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 

家長同意書 

本人子弟            就讀於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因

個人因素而無法完成系上必選之企業管理專題(一)與企業管理專題

(二)課程，並同意其於本系大三或大四專業選修課程中選修 2 門課程

作為企業管理專題(一)與企業管理專題(二)課程之替代課程。本人與

子弟已詳閱並了解以下文件(閱讀後請勾選)： 

□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實施要點 

□ 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企業管理專題課程替代申請表 

本人已了解貴系之企業管理專題課程實施之相關規定，本人子

弟願配合學校有關之企業管理專題課程實施和修課規定，如有任何違

規，本人子弟願接受校規及相關法規之處罰，本人無異議。 

此致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姓名：  簽章：  

學生學號：  電話：  

住址： 

家長姓名：  簽章：  

家長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